附件2

2019年“一中杯”荔湾区小学生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荔湾区教育局   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bookmark: _GoBack]二、 承办单位
荔湾区奥林匹克少年学院  广州市第一中学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健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四、比赛日期
（一）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 六年级。
（二）2019年6月14、15、16日（星期五下午、六、日全天）一至五年级（初定）。
五、比赛地点：广州市第一中学高中部（大坦沙校区）
六、参赛单位
区辖内各小学（10所）
（一）甲级学校: 华侨小学、西关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乐贤坊小学、芦荻西小学、蒋光鼐纪念小学、宝源小学、沙面小学、金兰苑小学、康有为纪念小学、西关培正小学。
（二）乙级学校：甲级以外其他的小学。
七、组别项目（男女相同）、参加人数
（一）六年级组（2006年9月1日以后-2007年8月31日以前）
1、项目：50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100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自由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2、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限报1人。
（二）五年级组（2007年9月1日以后-2008年8月31日以前）
（三）四年级组（2008年9月1日以后-2009年8月31日以前）
1、项目：50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100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200米自由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2、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限1人。
3、四、五年级共同组合接力队,男、女子各限报一队接力。(在报名系统里报在五年级的接力即可)
（四）三年级组（2009年9月1日-2010年8月31日）
l、项目：50米自由泳、仰泳、蝶泳、蛙泳，100米自由泳、仰泳、蝶泳、蛙泳，200米自由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2、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限1人。
3、二、三年级共同组合接力队,男、女子各限报一队接力。(在报名系统里报在三年级的接力即可)
（五）二年级组（2010年9月1日-2011年8月31日）
1、项目：50米自由泳腿、仰泳腿、蛙泳腿、蝶泳腿,50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个人混合泳。
2、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限2人。(腿为必报项目，并只能报相应泳式腿的主项或混合泳，如：50米蝶泳腿，则只能报50米蝶泳或200米混合泳）
（六）一年级组（2011年9月1日-2012年8月31日）
1、项目：25米自由泳腿、仰泳腿、蛙泳腿、蝶泳腿，25米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 50米自由泳，100米个人混合泳、4×25米自由泳接力， 4×25米混合泳接力。
2、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限2人。(腿为必报项目，并只能报相应泳式腿的主项或混合泳，如：25米蝶泳腿，则只能报25米蝶泳或100米混合泳）
(七)以上按年级分组，如果年龄与年级不符，以实际应读年级为准报名。一至六年级的比赛按2018至2019学年所在年级参加相应年级比赛。
    八、参赛办法
（一）运动员资格
1.必须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或港澳台证件证明、临时身份证均可参加比赛。
2.必须是本区（校）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身体健康。
3.输送各级运动队（含集训队）在本区有正式学籍的小学生可代表原输送学校；原则上原学籍学校优先报名，若原学籍学校不报名参赛，可由现在读学校报名参赛。
4.市体校正式队员(报名时附转正证明)参加比赛,不占报名名额，集训队员占名额。
（二）运动员必须按该年龄组参加比赛，不得跨组（以大顶小或以小顶大），严禁冒名顶替、临时调借运动员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核实后即取消个人全部比赛成绩，给予当事人停赛2年处理,第一例扣除该校团体总分的18分，第二例扣除36分，第三例取消团体总分，并区内通报批评。
    九、比赛办法
（一）按国家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比赛不设预赛，采用一次决赛办法进行。
（三）小学生游泳运动会分甲、乙级进行比赛和计分。
（四）凡参加自由泳项目者必须用爬泳游完全程（自由泳接力除外）。
(五)一经报名后，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凡无故弃权者，扣除该学校团体总分7分，该运动员并不得参加后续的比赛，运动员如需弃权，须在该场比赛前30分钟提出，并提交弃权表和医院证明。
（六）一年级的比赛不设测验。
   十、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一至六年级组分甲、乙级学校排列个人名次，计算团体总分时分别按甲、乙级学校，奖励团体总分前八名。
（二）甲、乙级单项分别录取个人前八名，按9、7、6、5、4、3、2、l分计算（接力项目、个人混合泳项目双计分）。
（三）参加本运动会，凡是破“一中杯”小学生游泳比赛最高纪录者加3分，接力项目加6分，同一组别同时破纪录同时加分，如刷新纪录后按刷新纪录的成绩作为标准，接力第一棒不给予申请破纪录。
    （四）单项比赛8人(队)以上录取前八名，不足8人(队)全部录取名次，只有1人(队)报名，不进行比赛,另行通知改项(接力除外)。
（五）根据各参赛学校报名情况，设置游泳项目推广学校优秀组织奖，奖励游泳项目开展较好的学校以及个人。
（六）实行升降级制度，甲级队团体总分最后两名降为乙级队，乙级队团体总分前二名升为甲级队。
（七）团体总分由各年级组男女各项得分累加计算，积分多者列前,如积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列前，如此类推。
（八）如输送各级运动队（含集训队）同时具有本区有正式学籍的小学生因参加省级或以上级别的比赛不能参赛的，每名运动员计算1个第一名，团体总分计9分。
（九）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具体评选办法另定，在领队会发放。
十一、报名办法
比赛采用网上报名网址：各参赛单位请登录http://www.ydh.cc(运动汇)请自行注册帐号，自设密码，截止后不再接受报名。六年级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24 日，一至五年级报名截止时间 5月24 日，之后不再接受报名。在网上填写好报名信息并保存后请直接在页面上打印《报名表》一份并盖好公章交荔湾区教育局体卫艺科马华荣收。
十三、 纪律和申诉
赛事中的违纪行为和申诉事件，参照广州市青少年运动会比赛申诉程序由组委会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申诉方必须在赛后半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并由领队签名确认后提出，逾期视为无效，不予受理。
十四、经费
各队交通，补助费由各参赛单位负责，有关比赛场地、器材及裁判员、工作人员费用由大会负责。
十五、领队会议
定于  2019 年 6 月 5 日（星期 三）下午2：45在广州一中高中部（大坦沙）举行，届时请派员参加，不再另行通知。
十六、本竞赛规程的解释权在竞赛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